行政执法案件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案件名 
	关于对济宁肿瘤医院建设的济宁肿瘤医院院区升级改造项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违法行为的处罚

	主要违法事实 
	济宁肿瘤医院院区升级改造项目未按照审批要求建设人防工程，存在应建未建防空地下室违法行为，经现场（勘验）检查违法事实清楚，该行为危害了人民防空工程的正常建设和管理秩序。

	作出处罚的机关名称 
	济宁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处罚有效期 
	2099-12-31 

	公示截止期 
	2027-02-10 

	行政相对人处罚信息 

	行政相对人名称 
	济宁肿瘤医院
	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姓名 
	袁明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708004939507752
	处罚决定书文号 
	济国动罚[2026]1号 

	处罚幅度 
	从轻
	处罚种类 
	警告，罚款25000元

	处罚结果 
	主动整改

	处罚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不宜修建的，必须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缴纳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设。



